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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68号提案的答复
刘晓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居住小区内预留或增设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提案中客观分析了目前的养老形势，大多数小区没有养老服务设施，提出了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议将把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建设规划，对已建成小区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等建议。
目前，我市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空巢老人多、失能老人多、农村留守老人多、养老照护和医养结合需求大的突出特点。同时，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结构日益普遍，中青年一代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使家庭的养老服务功能不断弱化，推动养老模式变革，发展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立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各类服务设施和网点，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康复、护理、休闲、娱乐服务势在必行。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市养老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在城镇社区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家社区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的城镇社区还存在养老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配套服务还不齐备，功能还不能够充分发挥等问题。为此，我们不断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补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社会力量建设社区为老服务设施，开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资金支持等措施，不断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
一、积极协调解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豫政〔2014〕24号）文件精神，我们积极制定《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针对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都有相关要求。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对新建小区按照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针对已建成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和建设指标要求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近年来，针对社区用房紧张、养老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我们积极指导县区落实有关规定，要求各县区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牵头建立协调机制，按照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相关要求，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满足社区老年人养老需求。市城区为落实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建立了由市委副书记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社区建设联席会议，对老旧小区社区用房进行了集中收缴、整合，2016年收缴整合6000余平方米；对新建小区按照每百户40平方米的要求预留社区建设用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民政部门同规划局一起验收，由开发商和街道办事处签订移交协议。
二、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
根据民政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整合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通知》（民发〔2016〕179号）精神，各级政府可以充分挖掘闲置社会资源，将城镇中废弃的厂房、医院等，事业单位改制后腾出的办公用房，乡镇区划调整后的办公楼，以及转型中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疗养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训或疗养休养功能的各类机构等，经过一定的程序，整合改造成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闲置社会资源可由政府购置、置换、租赁、收回，整合改造成养老服务设施。
三、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为解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近年来，每年都安排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任务，并安排有资金补助。2016年建设1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之一，市福彩公益金以奖代补，每个补助10万元；2017年建设1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018年建设20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其中16个通过省厅验收，每个补助10万元。2019年按照省厅建设任务要求，全市建设3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目前，县区已申报了建设点，我们将加大督导建设力度，争取年内投入运营、发挥作用。
四、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我们积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鼓励社区整合资源，通过政府补贴等措施，鼓励和支持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在我市投资兴办老年服务实体；按照当地社区建设规划和老年人实际需要，协同各个部门，整合资源，在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日间照料室、托老服务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点等基础性服务设施，大力推动专业化的老年医疗卫生、康复护理、文体娱乐、信息咨询、老年教育等服务项目的开展，构建社区为老服务网络，为老年人提供就近方便的多种服务。依托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建立社区日间照料室和托老服务站，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护理服务。
通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断完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搭建为老服务平台，我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不断增加和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将逐步发挥作用。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你们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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